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訴 字 第 3384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A女 　 　 　 （ 真 實 姓 名 住 所 詳 對 照 表 ）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張 立 業 律 師  0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黃 博 聖 律 師  05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胡 宗 智  06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蔡 尚 琪 律 師  07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侵 權 行 為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， 經 本 院 於 民 國 110 年  08

        4 月 6 日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被 告 應 給 付 原 告 新 臺 幣 20萬 元 ， 及 自 109 年 11月 24日 起 至 清 償 日  11

        止 ， 按 年 息 5%計 算 之 利 息 。  12

        原 告 其 餘 之 訴 駁 回 。  13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負 擔 5分 之 1， 餘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14

        本 判 決 第 一 項 得 假 執 行 。 但 被 告 如 以 新 臺 幣 20萬 元 預 供 擔 保 ， 得  15

       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16

        原 告 其 餘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駁 回 。  17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8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方 面 :  19

        一 、 按 行 政 機 關 、 司 法 機 關 及 軍 法 機 關 所 製 作 必 須 公 示 之 文 書 ，  20

            不 得 揭 露 被 害 人 之 姓 名 、 出 生 年 月 日 、 住 居 所 及 其 他 足 資 識  21

            別 被 害 人 身 分 之 資 訊 ，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12條 第 2 項 定 有  22

            明 文 。 又 裁 判 及 其 他 必 須 公 示 之 文 書 ， 不 得 揭 露 足 以 識 別 被  23

            害 人 身 分 之 資 訊 。 如 確 有 記 載 之 必 要 ， 得 僅 記 載 其 姓 氏 、 性  24

            別 或 以 使 用 代 號 之 方 式 行 之 。 另 法 院 依 前 項 規 定 使 用 代 號 者  25

            ， 並 應 作 成 該 代 號 與 被 害 人 姓 名 對 照 表 附 卷 ， 法 院 辦 理 性 侵  26

            害 犯 罪 案 件 應 行 注 意 事 項 第 3 點 亦 有 明 文 。 查 本 件 原 告 主 張  27

            被 告 所 涉 侵 權 行 為 事 實 其 中 強 制 猥 褻 行 為 部 分 ， 屬 性 侵 害 防  28

            治 法 第 2 條 所 定 之 罪 名 ， 依 上 開 法 條 規 定 ， 本 判 決 書 自 不 得  29

            揭 露 被 害 人 即 原 告 之 身 分 識 別 資 訊 ， 爰 將 原 告 之 身 分 資 訊 以  30

            A 女 表 示 ， 詳 細 身 分 識 別 資 料 詳 卷 所 載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31

        二 、 次 按 訴 狀 送 達 後 ， 原 告 不 得 將 原 訴 變 更 或 追 加 他 訴 ， 但 擴 張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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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或 減 縮 應 受 判 決 事 項 之 聲 明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； 原 告 於 判 決 確 定  01

            前 ， 得 撤 回 訴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， 但 被 告 已 為 本 案 之 言 詞 辯 論 者  02

            ， 應 得 其 同 意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55 條 第 1 項 但 書 第 3 款 、 第  03

            262 條 第 1 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本 件 原 告 起 訴 時 原 聲 明 請 求 被  04

            告 應 給 付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00 萬 元 及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 05

            起 算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%計 算 之 利 息 ； 嗣 於 民 國 110 年 4  06

            月 6 日 言 詞 辯 論 期 日 將 其 訴 之 聲 明 縮 減 為 ： 被 告 應 給 付 原 告  07

            99萬 4,000 元 之 本 息 ， 與 上 揭 規 定 核 無 不 合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08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方 面  09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主 張 ：   兩 造 曾 同 為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（ 下 稱 台 師 大 ） 林 口  10

            校 區 資 訊 教 育 研 究 所 之 專 任 助 理 ， 為 一 般 同 事 關 係 ， 平 時 皆  11

            於 同 一 辦 公 室 內 工 作 ， 因 原 告 喜 愛 貓 ， 兩 造 及 訴 外 人 即 同 事  12

            林 賢 中 遂 時 常 於 校 內 餵 食 、 逗 弄 流 浪 貓 ， 故 兩 造 間 除 職 務 上  13

            往 來 之 外 ， 亦 有 其 他 互 動 。 詎 自 108 年 4 月 起 ， 被 告 竟 多 次  14

            乘 兩 造 獨 處 時 ， 以 各 種 方 式 對 原 告 為 強 制 猥 褻 行 為 （ 時 、 地  15

            、 行 為 方 式 ， 詳 如 附 表 一 所 示 ） ， 原 告 雖 皆 於 當 下 即 出 聲 制  16

            止 ， 然 被 告 完 全 不 顧 原 告 之 意 願 ， 仍 強 行 為 上 開 行 為 。 又 被  17

            告 除 為 上 開 強 制 猥 褻 行 為 外 ， 尚 長 期 傳 達 各 類 猥 褻 內 容 之 訊  18

            息 （ 訊 息 內 容 詳 如 附 表 二 所 示 ） 予 原 告 ， 致 原 告 受 到 冒 犯 ，  19

            而 構 成 性 騷 擾 行 為 。   被 告 上 開 行 為 業 已 侵 害 原 告 之 身 體 及  20

            貞 操 權 ， 使 原 告 於 精 神 上 受 有 莫 大 痛 苦 ， 爰 依 民 法 第 184 條  21

            第 1 項 前 段 、 第 195 條 第 1 項 、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9 條 第 2 項  22

            前 段 ， 一 併 請 求 被 告 賠 償 99萬 4,000 元 之 精 神 慰 撫 金 等 語 。  23

            其 聲 請 為 ： 被 告 應 給 付 原 告 99萬 4,000 元 ， 及 自 起 訴 狀 送 達  24

           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%計 算 之 利 息 。 並 陳 明 願 供 擔 保  25

            ， 請 准 予 宣 告 假 執 行 。  26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辯 稱 ：   兩 造 因 公 而 多 有 聯 繫 ， 每 天 分 享 實 驗 室 生 活 點  27

            滴 、 互 相 關 心 。 其 中 ， 原 告 曾 向 被 告 表 示 其 為 同 性 戀 ， 自 己  28

            曾 有 交 往 超 過 十 年 之 女 朋 友 ， 惟 因 父 母 反 對 無 奈 分 手 ， 是 以  29

            被 告 向 來 係 以 男 性 看 待 原 告 ， 平 時 亦 係 以 與 男 性 同 儕 互 動 之  30

            方 式 與 原 告 互 動 。 被 告 雖 確 曾 以 手 輕 觸 原 告 左 臀 左 邊 緣 ， 惟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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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此 乃 被 告 對 於 同 性 之 間 打 招 呼 之 方 式 ， 並 非 出 於 性 騷 擾 之 意  01

            。 又 被 告 並 未 於 原 告 主 張 之 時 間 對 原 告 實 施 任 何 強 制 猥 褻 行  02

            為 ， 上 開 期 日 兩 造 間 均 仍 維 持 聯 繫 對 話 ， 甚 至 原 告 更 曾 主 動  03

            關 心 被 告 、 與 被 告 分 享 近 況 ， 衡 諸 一 般 社 會 通 念 與 經 驗 法 則  04

            ， 實 殊 難 想 像 兩 造 間 曾 發 生 原 告 所 指 之 強 制 猥 褻 行 為 。   被  05

            告 於 108 年 4 月 7 所 傳 訊 息 內 容 乃 被 告 對 於 一 般 同 性 友 人 打  06

            招 呼 之 方 式 ， 無 任 何 性 騷 擾 意 思 ； 107 年 7 月 21日 所 傳 訊 息  07

            內 容 其 中 「 打 ㄆ 」 無 「 打 砲 」 之 意 義 ， 「 ntr 」 並 非 暗 示 與  08

            原 告 發 生 性 行 為 ， 原 告 就 上 開 詞 彙 之 解 釋 ， 均 屬 原 告 一 廂 情  09

            願 ； 108 年 10月 10日 所 傳 訊 息 內 容 ， 係 在 討 論 校 內 流 浪 貓 「  10

            小 V 」 ， 被 告 係 詢 問 原 告 是 否 要 將 流 浪 貓 送 至 友 人 住 處 ， 並  11

            無 任 何 性 騷 擾 意 思 ； 108 年 11月 30日 傳 訊 息 內 容 ， 係 在 討 論  12

            校 內 流 浪 貓 「 橘 子 」 的 結 紮 與 住 所 問 題 ， 爾 後 又 討 論 兩 造 朋  13

            友 可 以 相 約 吃 火 鍋 談 心 ， 無 任 何 性 騷 擾 意 思 ； 108 年 12月 3  14

            所 傳 內 容 亦 無 性 騷 擾 之 意 思 。 況 被 告 傳 送 上 開 訊 息 內 容 後 ，  15

            原 告 仍 持 續 與 被 告 以 通 訊 軟 體 聯 繫 ， 足 徵 原 告 對 被 告 所 傳 上  16

            開 訊 息 並 無 感 受 不 適 。   縱 被 告 有 原 告 主 張 之 侵 權 事 實 （ 僅  17

            假 設 語 氣 ） ， 原 告 請 求 之 損 害 賠 償 金 額 亦 屬 過 高 等 語 。 其 聲  18

            明 為 ：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並 陳 明 願 供 擔 保 ， 請 准 宣 告 免 為 假 執  19

            行 。  20

        三 、 本 院 之 判 斷 ：  21

        甲 、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於 附 表 一 各 編 號 所 示 時 地 對 其 為 如 附 表 一 各 編  22

            號 所 示 之 強 制 猥 褻 行 為 部 分 ：  23

            按 當 事 人 主 張 有 利 於 己 之 事 實 者 ， 就 其 事 實 有 舉 證 之 責 任 ，  24

           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77 條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所 謂 舉 證 ， 係 指 爭 訟 事  25

            實 提 出 足 供 法 院 對 其 所 主 張 者 為 有 利 認 定 之 證 據 而 言 ， 若 所  26

            舉 證 據 ， 不 能 對 其 爭 執 事 實 為 相 當 之 證 明 ， 自 無 從 認 定 其 主  27

            張 為 真 正 。 次 按 法 所 處 罰 之 違 反 意 願 猥 褻 罪 ， 係 指 姦 淫 以 外  28

            ， 基 於 滿 足 性 慾 之 主 觀 犯 意 ， 以 違 反 被 害 人 意 願 之 方 法 所 為  29

            ， 揆 其 外 觀 ， 依 一 般 社 會 通 念 ， 咸 認 足 以 誘 起 、 滿 足 、 發 洩  30

            人 之 性 慾 ， 而 使 被 害 人 感 到 嫌 惡 或 恐 懼 之 一 切 行 為 而 言 ； 性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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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25條 第 1 項 所 處 罰 之 性 騷 擾 罪 ， 則 指 性 侵 害 犯  01

            罪 以 外 ， 基 於 同 法 第 2 條 第 1 、 2 款 所 列 之 性 騷 擾 意 圖 ， 以  02

            乘 被 害 人 不 及 抗 拒 之 違 反 意 願 方 法 ， 對 其 為 與 性 或 性 別 有 關  03

            之 親 吻 、 擁 抱 或 觸 摸 臀 部 、 胸 部 或 其 他 身 體 隱 私 處 之 行 為 。  04

            考 其 犯 罪 之 目 的 ， 前 者 乃 以 其 他 性 主 體 為 洩 慾 之 工 具 ， 俾 求  05

            得 行 為 人 自 我 性 慾 之 滿 足 ， 後 者 則 意 在 騷 擾 觸 摸 之 對 象 ， 不  06

            以 性 慾 之 滿 足 為 必 要 ； 究 其 侵 害 之 法 益 ， 前 者 乃 侵 害 被 害 人  07

            之 性 自 主 權 ， 即 妨 害 被 害 人 性 意 思 形 成 、 決 定 之 自 由 ， 後 者  08

            則 尚 未 達 於 妨 害 性 意 思 之 自 由 ， 而 僅 破 壞 被 害 人 所 享 有 關 於  09

            性 、 性 別 等 ， 與 性 有 關 之 寧 靜 、 不 受 干 擾 之 平 和 狀 態 （ 最 高  10

            法 院 106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193號 刑 事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 11

           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於 附 表 一 各 編 號 所 示 時 地 對 其 為 如 附 表 一 各 編  12

            號 所 示 之 強 制 猥 褻 行 為 乙 情 ， 已 為 被 告 所 否 認 ， 並 以 前 情 詞  13

            置 辯 。 查 ：  14

            就 附 表 一 編 號 1 、 3 所 示 之 事 實 部 分 ， 原 告 固 提 出 原 證 7-1  15

            至 7-2 之 兩 造 通 訊 軟 體 對 話 訊 息 紀 錄 為 證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34  16

            5 、 355 頁 ） ， 惟 觀 諸 上 開 訊 息 內 容 ， 被 告 僅 傳 稱 ： 「 明 天  17

            在 < 再 > 把 你 的 血 搖 出 來 」 、 「 我 禮 拜 一 把 你 當 韭 菜 甩 」 等  18

            語 ， 意 思 隱 諱 不 明 ， 實 難 單 憑 上 開 訊 息 即 遽 認 被 告 於 附 表 一  19

            編 號 1 、 3 所 示 時 地 對 原 告 有 原 告 所 指 之 強 制 猥 褻 行 為 。  20

            就 附 表 一 編 號 2 、 4 、 5 、 6 、 7 所 示 之 事 實 部 分 ， 原 告 固  21

            提 出 原 證 1-3 、 1-4 、 1-6 、 3 之 兩 造 通 訊 軟 體 對 話 紀 錄 為  22

            證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61、 65、 66、 88、 115 、 121 、 122 頁 ）  23

            ， 然 觀 諸 上 開 訊 息 內 容 僅 為 被 告 於 108 年 7 月 21日 傳 訊 稱 ：  24

            「 這 句 話 聽 到 都 快 要 變 成 我 的 口 頭 禪 」 ， 原 告 回 稱 ： 「 不 是  25

            不 是 弄 我 嗎 。 哈 哈 哈 」 ， 被 告 續 稱 ： 「 弄 啊 ， 幹 嘛 不 弄 」 （  26

           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61頁 ） ； 同 日 被 告 傳 訊 稱 ： 「 再 吵 下 次 就 弄 你  27

            ㄛ 」 、 「 我 禮 拜 三 找 除 < 處 > 罰 你 」 、 「 我 找 時 間 捏 爆 你 」  28

           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65、 66頁 ） ， 均 不 足 證 明 被 告 於 附 表 一 編 號  29

            2 、 4 、 5 、 6 、 7 所 示 時 地 對 原 告 有 原 告 所 指 之 強 制 猥 褻  30

            行 為 。 至 被 告 於 108 年 10月 10日 傳 訊 稱 ： 「 下 次 少 捏 你 PP」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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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88頁 ） ； 於 108 年 12月 3 日 傳 訊 稱 ： 「 屁 屁  01

            很 好 摸 ㄛ 」 、 「 你 的 屁 屁 很 好 ㄇ 」 (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115 頁 )  02

            ； 於 109 年 2 月 25日 傳 訊 稱 ： 「 我 胡 宗 智 為 我 先 前 對 你 動 手  03

            動 腳 ， 因 此 造 成 你 在 身 體 上 和 心 靈 上 的 困 擾 道 歉 ， 並 且 我 也  04

            以 我 的 信 仰 為 誓 ， 不 會 對 你 在 友 人 和 肢 體 上 和 言 語 上 的 騷 擾  05

            」 ， 且 於 原 告 回 稱 ： 「 那 你 為 什 麼 之 前 多 次 摸 我 的 臀 部 ， 我  06

            已 經 覺 得 很 不 舒 服 ， 多 次 說 不 要 了 ， 為 什 麼 還 要 繼 續 ？ 」 時  07

            ， 續 傳 訊 稱 ： 「 對 ， 我 真 的 摸 了 多 次 ， 並 且 我 也 忽 略 你 的 不  08

            舒 服 。 我 今 天 道 歉 ， 不 是 因 為 怕 事 情 東 窗 事 發 ， 而 是 我 意 識  09

            到 ， 這 件 事 情 本 來 就 不 應 該 發 生 。 所 以 ， 我 來 跟 你 道 歉 」 等  10

           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121 、 122 頁 ） ， 僅 可 證 明 被 告 於 109 年  11

            2 月 25日 前 應 曾 多 次 對 原 告 之 臀 部 為 不 當 觸 摸 ， 但 其 態 樣 為  12

            何 、 確 實 時 間 地 點 為 何 及 是 否 已 達 於 妨 害 原 告 性 意 思 自 由 之  13

            強 制 猥 褻 程 度 ， 尚 難 證 明 。  14

            就 附 表 一 編 號 9 、 10、 12、 13、 14、 15、 16所 示 之 事 實 部 分  15

            ， 原 告 僅 援 引 開 原 證 3 即 被 告 於 109 年 2 月 25日 所 傳 訊 息 內  16

            容 為 證 ， 承 前 所 述 ， 該 訊 息 內 容 固 可 認 被 告 於 109 年 2 月 25  17

            日 前 曾 對 原 告 身 體 有 多 次 不 當 觸 摸 之 舉 止 ， 但 其 態 樣 為 何 、  18

            確 實 時 間 地 點 為 何 及 是 否 已 達 於 妨 害 原 告 性 意 思 自 由 之 強 制  19

            猥 褻 程 度 ， 上 開 事 證 尚 不 足 以 證 明 。  20

            再 參 酌 原 告 所 傳 證 人 林 賢 中 到 庭 證 稱 ： 「 有 看 過 不 當 肢 體 接  21

            觸 ， 我 印 象 比 較 有 記 憶 是 109 年 2 月 12日 〈 後 改 稱 不 確 定 日  22

            期 ， 大 概 是 109 年 1 、 2 月 間 ， 後 改 稱 109 年 1 月 21日 ， 因  23

            為 隔 日 就 是 過 年 〉 在 台 師 大 的 職 員 宿 舍 間 的 通 道 ， 當 天 我 跟  24

            兩 造 是 要 幫 流 浪 貓 點 藥 . . . 當 時 在 通 道 的 時 候 ， 我 是 走 在  25

            原 被 告 後 面 ， 被 告 在 我 左 前 方 ， 被 告 有 以 手 觸 碰 原 告 的 腰 、  26

            臀 的 交 接 處 ， 原 告 被 觸 摸 後 ， 就 趕 快 往 右 側 閃 開 . . . 」 、  27

            「 . . . 有 一 次 是 在 研 究 室 （ 後 更 正 是 在 台 師 大 會 議 室 ） ，  28

            應 該 是 109 年 的 事 情 . . . 要 去 會 議 室 找 兩 造 ， 問 兩 造 要 不  29

            要 一 起 吃 飯 ， 我 過 去 後 就 直 接 把 會 議 室 門 打 開 ， 當 時 原 被 告  30

            各 坐 在 有 滑 輪 的 椅 子 上 ， 我 有 看 到 被 告 將 放 在 原 告 腿 上 的 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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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快 速 移 開 ， 並 用 椅 子 滑 開 」 、 「 . . . 有 一 次 是 在 會 議 結 束  01

            時 ， 我 坐 在 原 被 告 對 面 ， 當 時 只 有 我 跟 兩 造 ， 原 告 突 然 發 出  02

            驚 嚇 的 聲 音 ， 並 用 她 所 坐 的 椅 子 滑 開 ， 我 的 感 覺 是 原 告 突 然  03

            被 他 人 觸 摸 的 反 應 」 、 「 同 樣 的 情 形 ， 還 有 一 次 ， 是 在 研 究  04

            室 . . . 我 看 到 被 告 用 他 坐 的 椅 子 滑 到 原 告 的 位 置 要 與 原 告  05

            討 論 ， 過 一 小 段 時 間 ， 我 就 聽 到 原 告 突 然 發 出 驚 嚇 聲 音 ， 然  06

            後 被 告 就 跟 原 告 繼 續 討 論 原 來 的 議 題 . . . 」 、 「 ( 問 ： 為  07

            何 你 當 下 沒 有 阻 止 ?)因 為 觸 碰 時 間 短 暫 ， 我 所 看 到 的 都 是 短  08

            暫 發 生 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369 至 371 頁 ） ， 堪 認 被 告 於  09

            10 9年 2 月 25日 前 確 有 多 次 不 當 觸 摸 原 告 身 體 之 舉 止 ， 且 係  10

            均 乘 原 告 未 及 發 現 而 不 及 抗 拒 之 際 ， 偷 襲 觸 摸 原 告 腰 、 臀 或  11

            其 他 身 體 隱 私 處 ， 行 為 過 程 短 暫 ， 於 原 告 未 及 反 應 之 時 ， 侵  12

            害 行 為 已 完 成 。 是 被 告 自 108 年 4 月 間 起 至 109 年 2 月 25日  13

            止 多 次 不 當 觸 摸 原 告 身 體 之 行 徑 ， 尚 未 達 妨 害 原 告 性 意 思 之  14

            自 由 ， 而 僅 破 壞 其 所 享 有 性 之 寧 靜 、 不 受 干 擾 之 和 平 狀 態 ，  15

            實 屬 性 騷 擾 之 行 為 。  16

            綜 上 ， 原 告 所 提 事 證 雖 不 足 證 明 被 告 於 附 表 一 所 示 時 地 對 其  17

            為 如 附 表 一 所 示 之 強 制 猥 褻 行 為 ， 但 已 可 證 明 被 告 於 109 年  18

            2 月 25日 前 有 多 次 對 原 告 有 不 當 觸 摸 身 體 之 性 騷 擾 行 為 。  19

        乙 、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傳 送 如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訊 息 內 容 予 原 告 ， 對 原 告  20

            為 性 騷 擾 部 分 ：  21

            按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所 稱 性 騷 擾 ， 係 指 性 侵 害 犯 罪 以 外 ， 對 他 人  22

            實 施 違 反 其 意 願 而 與 性 或 性 別 有 關 之 行 為 ， 且 以 展 示 或 播 送  23

            文 字 、 圖 畫 、 聲 音 、 影 像 或 其 他 物 品 之 方 式 ， 或 以 歧 視 、 侮  24

            辱 之 言 行 ， 或 以 他 法 ， 而 有 損 害 他 人 人 格 尊 嚴 ， 或 造 成 使 人  25

            心 生 畏 怖 、 感 受 敵 意 或 冒 犯 之 情 境 ， 或 不 當 影 響 其 工 作 、 教  26

            育 、 訓 練 、 服 務 、 計 畫 、 活 動 或 正 常 生 活 之 進 行 者 ， 性 騷 擾  27

            防 治 法 第 2 條 第 2 款 定 有 明 文 。 次 按 性 騷 擾 之 認 定 ， 應 就 個  28

            案 審 酌 事 件 發 生 之 背 景 、 環 境 、 當 事 人 之 關 係 、 行 為 人 之 言  29

            詞 、 行 為 及 相 對 人 之 認 知 等 具 體 事 實 加 以 綜 合 判 斷 ， 其 意 旨  30

            為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2 條 所 明 定 ， 是 否 構 成 性 騷 擾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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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在 法 律 層 面 而 言 ， 應 採 取 一 般 合 理 個 人 之 客 觀 認 定 標 準 ， 惟  01

            就 被 害 人 方 面 ， 應 重 視 其 主 觀 感 受 之 認 知 。  02

           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於 附 表 二 各 編 號 所 示 時 間 ， 傳 送 附 表 二 各 編 號  03

            所 示 之 訊 息 內 容 予 原 告 之 事 實 ， 為 被 告 所 不 爭 執 ， 但 否 認 所  04

            傳 該 等 訊 息 係 性 騷 擾 。 查 ： 觀 諸 附 表 二 各 編 號 內 容 有 ： 「 那  05

            你 內 衣 是 什 麼 顏 色 今 天 」 、 「 ㄢ ㄢ 約 ㄆ （ 砲 ） 嗎 」 、 「 那 你  06

            什 麼 時 候 跟 我 約 ㄆ （ 砲 ） 」 、 「 不 管 啦 ， 外 面 的 我 怕 約 了 會  07

            有 病 」 、 「 床 單 打 架 嗎 」 、 「 你 484 不 敢 跟 我 約 ㄆ （ 砲 ） 」  08

            、 「 所 以 你 會 有 性 需 求 ㄇ 」 、 「 那 我 決 定 yy你 」 、 「 今 天 的  09

            內 衣 是 黑 色 的 嗎 」 、 「 一 起 啪 」 、 「 約 ㄇ 」 、 「 我 要 用 你 的  10

            大 腿 照 去 尻 」 、 「 下 是 少 捏 你 pp」 「 那 要 ㄩ 身 體 來 報 答 我 了  11

            嗎 ？ 」 、 「 跟 你 趴 趴 趴 就 會 好 勒 ㄅ 」 、 「 不 跟 我 啪 啪 啪 的 心  12

            情 」 、 「 辣 什 麼 時 候 可 以 ㄆ ㄆ ㄆ 」 、 「 四 腳 獸 也 是 四 隻 腳 ㄚ  13

            」 、 「 我 Ｏ 你 就 是 4 了 阿 」 、 「 明 天 去 你 宿 舍 處 決 你 」 、 「  14

            你 Ｏ 技 巧 怎 樣 啊 ； 性 這 個 呢 老 司 機 上 車 囉 」 、 「 從 後 面 來 聽  15

            說 比 較 舒 服 !?」 等 文 字 ， 可 知 被 告 係 以 文 字 或 追 問 原 告 之 內  16

            衣 顏 色 、 或 表 達 欲 對 原 告 發 生 性 行 為 或 邀 約 原 告 為 性 行 為 、  17

            或 表 達 要 觸 摸 原 告 屁 股 等 具 有 性 暗 示 之 內 容 ， 而 兩 造 僅 為 同  18

            事 及 � 通 朋 友 關 係 ， 為 被 告 所 自 承 ， 則 依 一 般 社 會 通 念 ， 上  19

            開 訊 息 實 足 以 使 人 感 受 冒 犯 之 情 境 而 構 成 性 騷 擾 行 為 無 訛 ，  20

            被 告 辯 稱 ： 其 所 傳 內 容 無 性 騷 擾 之 意 思 云 云 ， 顯 不 足 採 。  21

        四 、 按 因 故 意 或 過 失 ，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者 ，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 22

            ， 故 意 以 背 於 善 良 風 俗 之 方 法 ， 加 損 害 於 他 人 者 亦 同 ； 不 法  23

            侵 害 他 人 之 身 體 、 健 康 、 名 譽 、 自 由 、 信 用 、 隱 私 、 貞 操 ，  24

            或 不 法 侵 害 其 他 人 格 法 益 而 情 節 重 大 者 ， 被 害 人 雖 非 財 產 之  25

            損 害 ， 亦 得 請 求 賠 償 相 當 之 金 額 ， 民 法 第 184 條 第 1 項 、 第  26

            195 條 第 1 項 前 段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而 意 圖 性 騷 擾 ， 乘 人 不 及  27

            抗 拒 而 為 親 吻 、 擁 抱 或 觸 摸 其 臀 部 、 胸 部 或 其 他 身 體 隱 私 處  28

            之 行 為 ，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25條 規 定 為 犯 罪 行 為 ， 是 違 反 他 人  29

            意 願 而 實 施 與 性 或 性 別 有 關 之 性 騷 擾 行 為 ， 自 屬 侵 害 他 人 身  30

            體 自 主 權 之 人 格 法 益 。 另 按 對 他 人 為 性 騷 擾 者 ， 負 損 害 賠 償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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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責 任 。 前 項 情 形 ， 雖 非 財 產 上 之 損 害 ， 亦 得 請 求 賠 償 相 當 之  01

            金 額 ， 其 名 譽 被 侵 害 者 ， 並 得 請 求 回 復 名 譽 之 適 當 處 分 ， 性  02

           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9 條 第 1 項 、 第 2 項 並 有 明 文 。 查 被 告 對 原 告  03

            有 為 上 揭 之 性 騷 擾 行 為 ， 業 經 本 院 認 定 如 前 ， 則 原 告 依 上 開  04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請 求 被 告 賠 償 其 所 受 非 財 產 上 損 害 ， 自 屬 有 據 。  05

        五 、 再 按 慰 藉 金 核 給 之 標 準 固 與 財 產 上 損 害 之 計 算 不 同 ， 然 非 不  06

            可 斟 酌 雙 方 身 分 資 力 與 加 害 程 度 ， 及 其 他 各 種 情 形 核 定 相 當  07

            之 數 額 （ 最 高 法 院 51年 台 上 字 第 223 號 判 例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茲  08

            審 酌 原 告 目 前 擔 任 大 學 研 究 助 理 工 作 ； 被 告 尚 在 念 博 士 班 ，  09

            目 前 無 工 作 、 無 收 入 等 情 ， 業 據 兩 造 自 承 在 卷 （ 見 本 院 卷 二  10

            第 46頁 、 111 頁 ） ， 復 參 佐 本 院 依 職 權 調 取 兩 造 108 年 度 稅  11

            務 電 子 閘 門 財 產 所 調 件 明 細 表 所 示 之 兩 造 財 產 所 得 狀 況 （ 詳  12

            如 限 閱 卷 ） ， 暨 考 量 被 告 性 騷 擾 行 為 態 樣 與 行 為 後 之 態 度 、  13

            原 告 因 被 告 性 騷 擾 行 為 所 生 精 神 痛 苦 程 度 等 兩 造 之 身 分 、 地  14

            位 、 經 濟 能 力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認 原 告 請 求 被 告 賠 償 非 財 產 上 之  15

            損 害 即 慰 撫 金 以 20萬 元 為 適 當 ， 逾 此 範 圍 之 請 求 ， 不 應 准 許  16

            。  17

        五 、 從 而 ， 原 告 依 民 法 第 184 條 第 1 項 前 段 、 第 195 條 第 1 項 、  18

            及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9 條 規 定 ， 請 求 被 告 給 付 20萬 元 及 自 起 訴  19

           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即 自 109 年 11月 24日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131 頁  20

            ）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5%計 算 之 法 定 遲 延 利 息 ， 為 有 理 由  21

            ， 應 予 准 許 ， 逾 此 範 圍 之 請 求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又 本  22

            件 判 決 所 命 被 告 給 付 之 金 額 未 逾 50萬 元 ， 就 原 告 勝 訴 部 分 ，  23

           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389 條 第 1 項 第 5 款 之 規 定 ， 應 依 職 權 宣 告  24

            假 執 行 ， 並 依 被 告 聲 請 酌 定 相 當 擔 保 金 額 宣 告 被 告 得 預 供 擔  25

            保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原 告 敗 訴 部 分 之 假 執 行 聲 請 ， 因 訴 之 駁 回 而  26

            失 所 依 據 ， 應 併 駁 回 之 。  27

        六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攻 擊 、 防 禦 方 法 及 所 提 未 經 援  28

            用 之 其 餘 證 據 ， 經 本 院 斟 酌 後 ， 核 於 判 決 結 果 不 生 影 響 ， 爰  29

            不 逐 一 論 述 。  30

        七 、 訴 訟 費 用 負 擔 之 依 據 :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9條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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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10 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4    日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四 庭     法   官   古 秋 菊  02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 03

        如 對 本 判 決 上 訴 ， 須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。 如  04

       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05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10 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4    日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蔡 叔 穎  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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